
版號：302LQ01272026表106-3-2(112年度)綜稅基本稅額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所
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 分開計稅之股利

所得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申報大於歸戶所

得戶數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
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0049262010234第1分位 234 720

00324919931234第2分位 234 760

003531720786234第3分位 234 740

0026217212164234第4分位 234 810

0133015207218234第5分位 234 740

0131316205225234第6分位 234 700

0224118212232234第7分位 234 650

0134016207231234第8分位 234 730

0023220217234234第9分位 234 630

0021224208234234第10分位 234 680

0027016206232234第11分位 234 750

0330117210233234第12分位 234 750

0146129221233234第13分位 234 660

0232121216233234第14分位 234 610

0238119217233234第15分位 234 710

0233026216234234第16分位 234 550

2346023216234234第17分位 234 680

10455021219234234第18分位 234 570

30443511209232234第19分位 234 800

80670015205227233第20分位 233 1010

1223272828356421039804679合    計 4679 14250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
　　　　　(二)本表所指之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